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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消委〔2024〕2 号

关于持续开展放心消费承诺活动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、市场经济主体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省委“1310”具体部署和广东省“民生

十大工程”的工作要求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，深

入推进放心消费创建，提高诚信建设和消费维权工作水平，

营造诚信、文明、安全、放心的消费环境，全面促进消费升

级，中山市消委会联合市文明办、市市场监管局，从 2020

年起在全市范围内持续推进开展放心消费承诺创建活动。放

心消费承诺创建活动内容包括经营者放心消费承诺以及线

下无理由退货承诺。现将有关活动申报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经营者放心消费承诺

“放心消费承诺”活动实施“统一开展，统一规则、统

一标准、统一标识”，以“品质保证、诚信保证、维权保证”

中山市消费者委员会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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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基本内容，推动经营者严格遵守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《产

品质量法》《反不正当竞争法》《合同法》等法律法规，不

销售假冒伪劣商品，不作虚假宣传，高效处理消费纠纷，承

担先行赔付和首问责任，并接受消委会、社会各界和广大消

费者监督。

（一）活动主体

中山市区域内所有在流通领域向消费者提供商品或服

务并已进行依法登记的经营者均可作为承诺主体，包括线上

经营者和线下实体店铺等。

（二）申报条件

1.依法领取营业执照及相关行政许可；

2.有固定经营场所（电商须有正规公开的经营网址），

并配备与经营规模相当的人员和设施；

3.经营项目面向消费者或与人民群众消费生活密切相

关；

4.近两年没有列入经营异常名录（经营异常状态）或企

业失信“黑名单”。

（三）申报材料

1.放心消费承诺活动申请表（详见附件 1）；

2.营业执照及相关行政许可文件（复印件）；

3.所提供材料真实及没有列入经营异常名录（经营异常

状态）或企业失信“黑名单”的申明（申请表内已含申明内

容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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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其他需要提交的材料。

（四）承诺有效期

“放心消费承诺”有效期为三年，期限届满前三个月内，

经营者可继续申报。多次连续申报的经营者可获得一定称号

和荣誉。

二、线下无理由退货承诺

线下无理由退货承诺活动遵循“企业自愿承诺，自主实

施，承诺即受约束”的原则，鼓励线下实体店结合自身实际

情况，按照高于法律、有利于消费、有利于消费者的要求，

开展线下无理由退货承诺活动，制定线下无理由退货承诺指

引，在营业场所醒目位置明示统一标识、承诺内容、适用范

围、实施细则。

（一）活动主体

中山市区域内具有合法经营主体资格，且于线下为消费

者提供商品的实体店。

（二）申报条件

1.依法领取营业执照及相关行政许可；

2.有固定经营场所，并配备与经营规模相当的人员和设

施；

3.经营项目面向消费者，且与人民群众消费生活密切相

关。

（三）申报材料

1.真实有效的营业执照复印件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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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线下无理由退货承诺活动申请表（详见附件 2）；

（四）实施方式

实体店可根据自身实际条件及经营商品属性，自行确定

无理由退货的商品品种、范围、时限等，但须做到：

1.无理由退货时限不少于 7 日。

2.将“无理由退货”标识和适用无理由退货商品品种、

范围、退货流程、时限以及相关细则说明，在营业场所醒目

位置明示。

3.将适用无理由退货商品和其他商品进行合理隔离摆

放，并做好相关标记，方便消费者辨识。

4.在销售商品过程中主动向消费者告知无理由退货承

诺，并详细说明无理由退货商品品种、范围、时限、流程等

注意事项。

5.在提供消费者的购物票证上，载明无理由退货相关信

息。

鼓励实体店作出高于以上要求，且更有利于提升消费者

体验、提高消费粘合度的无理由退货承诺。

三、权利和义务

（一）参与承诺经营者权利

1.自主决定作出承诺或退出承诺；

2.自愿作出更高更多承诺；

3.以“放心消费承诺单位”或“线下无理由退货承诺店”

名义开展宣传，提升影响力和美誉度；



5

4.被集中公示宣传和优先推介。

（二）参与承诺经营者义务

1.如实填报提交材料；

2.自觉落实承诺内容；

3.加强自律和管理；

4.接受监督，及时纠正不当行为；

5.积极宣传，提高活动影响；

6.承担违反承诺和其他不当行为相应责任。

四、申报方式及程序

1.符合活动主体要求的经营者可自主选择申报“放心消

费承诺单位”或“线下无理由退货承诺店”，也可同时申报

两项。经营者可向所属行业协会（商会、联合会）或经营所

在地消委会提出申请并提交申报材料；

2.行业协会（商会、联合会）受理经营者申请，对材料

真实性及经营者是否符合申报条件进行核对，核对通过后集

中报消委会审核确定；消委会受理经营者申请，可直接审核

确定。

3.审核确定后，经营者即获得“放心消费承诺单位”或

“线下无理由退货承诺店”称号，在消委会或行业协会（商

会、联合会）指导下，制作公示牌（统一模板详见附件 3），

在经营场所悬挂，也可将电子版在官网、网络销售页面展示。

五、咨询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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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动指引、申报表格以及公示牌样式可通过“中山市消

委会”公众号查阅或下载。

联系人：黄嘉敏，电话：0760-88819315

邮箱：zscc315@126.com

附件：1、“放心消费承诺”申请表

2、“线下无理由退货承诺”申请表

3、 公示牌匾样式

中山市消费者委员会

2024 年 1 月 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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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“放心消费承诺”申请表

经营者注册名称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
门店名称

经营场所地址 广东省 市 县（区） （详细地址）

网店名称 所属平台

网店链接

经营类别

商品类

□家用电子电器类 □服装鞋帽类 □食品类 □烟、酒
饮料类 □房屋及建材类 □日用商品类 □首饰及文
体用品类 □医药及医疗用品类 □交通工具类 □农
用生产资料类

服务类

□生活、社会服务类 □房屋装修及物业服务类 □旅游
服务 □文化、娱乐、体育服务 □邮政业服务 □电信
服务 □互联网服务 □金融服务 □保险服务 □卫
生保健服务 □教育培训服务 □公共设施服务 □销
售服务 □其他商品和服务

负责人 联系电话

联系人 手机号码

加入的行业协会

是否到期
继续承诺

□是 □否

承诺事项
及具体内

容

品质
保证

不提供假冒伪劣商品，不提供“三无”产品，不提供不合
格商品，不提供来源不明商品，不提供过期商品，不提供
缺陷商品。

诚信
保证

不作虚假宣传，不搞低价诱导；恪守服务承诺，履行合同
约定；明码实价，明白消费；守法经营，诚信待客。

维权
保证

履行保护消费者权益第一责任，提供便捷售后服务，高效
处理消费纠纷，承担先行赔付和首问责任。

其他承诺
事项及具
体内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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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单位郑重声明：

1.自愿申请参与“放心消费承诺”活动，愿意接受消委会和行业协会指导，

遵守承诺活动规则，并接受社会各界和广大消费者监督；

2.所提交材料真实、准确，如有虚假，本单位愿意按活动规则接受处理，

并依法承担相应责任。

3.近两年未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或者严重违法企业名单，未被列入政府部

门其他失信“黑名单”。

申请单位（盖章）：

申请日期： 年 月 日

行业协会意见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消委会意见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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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“线下无理由退货承诺”申请表

经营者注册名称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
门店名称

经营场所地址 广东省 市 县（区） （详细地址）

经营类别

商品类

□家用电子电器类 □服装鞋帽类 □食品类 □烟、酒
饮料类 □房屋及建材类 □日用商品类 □首饰及文
体用品类 □医药及医疗用品类 □交通工具类 □农
用生产资料类

服务类

□生活、社会服务类 □房屋装修及物业服务类 □旅游
服务 □文化、娱乐、体育服务 □邮政业服务 □电信
服务 □互联网服务 □金融服务 □保险服务 □卫
生保健服务 □教育培训服务 □公共设施服务 □销
售服务 □其他商品和服务

负责人 联系电话

联系人 手机号码

加入的行业协会

承诺事项
及具体内

容

适用
商品

退货
期限

退货
约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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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单位郑重声明：

1.自愿申请参与“线下无理由退货承诺”活动，愿意接受消委会和行业协

会指导，遵守承诺活动规则，并接受社会各界和广大消费者监督；

2.所提交材料真实、准确，如有虚假，本单位愿意按活动规则接受处理，

并依法承担相应责任。

申请单位（盖章）：

申请日期： 年 月 日

行业协会意见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消委会意见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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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公示牌统一模版

公开方式：依申请公开

中山市消费者委员会 2024 年 1 月 5 日印发

校对：陈雅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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